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０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取得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专利

期限

专利权人

１

风光互补路灯控制

器的太阳能充电控

制电路

ＺＬ．２０１１ ２

０５４９２９１．１

实用新型

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０

年

上海超日太

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

风光互补路灯控制

器的触发电路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５４９２９５．Ｘ

实用新型

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０

年

上海超日太

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３

一种风光互补路灯

控制器的风力充电

控制电路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５４９２９６．４

实用新型

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０

年

上海超日太

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

持技术的领先，进而提升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2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编号：临

2012-022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今日公司收到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2012

）传字第

10

号、（

2012

）

传字第

11

号、（

2012

）传字第

12

号、（

2012

）传字第

13

号，四份传票案由：民间借

贷。开庭时间：

2012

年

10

月

16

日。根据《证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原告：靳红杰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本公司分公司，以下简

称：濮阳公司）

被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集团）

诉讼请求：

1

、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7,000,000

元。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11

年

4

月

18

日，被告濮阳公司从原告处借款

650

万元，并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任保

证人。

2012

年

5

月

20

日借款到期，被告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款

义务。被告濮阳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被告本公司应

当对濮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濮阳公司借款的保证人，

应对上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二）原告：贾安政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本公司分公司，以下简

称：濮阳公司）

被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集团）

诉讼请求：

1

、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5,381,100

元。

2

、判令被告力诺集团对上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被告濮阳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9

日向原告处借款

500

万元整，并

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任

保证人。

2012

年

5

月

20

日借款到期，被告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

款义务。被告濮阳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被告本公司

应当对濮阳的债务承担责任。 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濮阳公司借款的保证人，应

对上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三）原告：苗瑞红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本公司分公司，以下简

称：濮阳公司）

被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集团）

诉讼请求：

1

、判令前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5,619,000

元。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被告濮阳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向原告处借款

500

万元整，

并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

任保证人。借款到期后，被告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濮

阳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利息及违约金。 被告本公司应当对濮阳的

债务承担责任。 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濮阳公司借款的保证人，应对上诉债务承

担保证责任。

（四）原告：李海军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本公司分公司，以下简

称：濮阳公司）

被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集团）

诉讼请求：

1

、判令前二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12,236,666

元。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被告濮阳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向原告处借款

1000

万元整，

并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

任保证人。借款到期后，被告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濮

阳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利息及违约金。 被告本公司应当对濮阳的

债务承担责任。 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濮阳公司借款的保证人，应对上诉债务承

担保证责任。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

项。 亦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的本金公司已经入账，如公司败诉，利息、违约金及诉讼费用将增

加公司的经营成本。同时，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重组方案

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根据重组方案，如此次诉讼产生损失将由力诺集团

承担。

上述案件的审理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

2012-024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2

年

9

月

14

日，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参与竞

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海南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参与竞

拍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长流起步区

1702

地块

(

商住混合用地

)

国有建设用

地的使用权。

2012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参加了该地块的公开拍卖，未竞得该地块。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编号：

2012-027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2

青岛地区上市公司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将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

（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青岛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台

"

（

http://irm.p5w.net/ma/2012/qd/01/index.htm

）， 或者本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

p5w.net/ssgs/S002545/

）参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何良军先生，公司财务总

监赵玉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7

日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2-052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7

日（周一）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6

日

--2012

年

9

月

17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16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9

月

17

日

15

：

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7

人，共拥有股份数

162,388,

18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0.64%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158,517,07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9.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7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871,10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7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关于收购上海智轩

85%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25,5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0%

；

反对

2,641,0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关联股东

--

周晓峰、华翔集团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施正环律师、张沛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

2012－035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8

月

16

日，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百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2

年

8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中百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等材料。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审计和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正在推进中，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

促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待前述工作完成

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

通知。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56

证券简称：

ST

唐陶 公告编号：

2012-31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 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及资料。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实到参加表决董事四名，电子

邮件方式表决董事三名，三名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对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的表

决方式为书面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张增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

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该项决议七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该项决议七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反舞弊制度》的议案。

该项决议七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修订《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议案。

该项决议七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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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传闻简述

近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关于本公司的相关文章 《股东大会被拍砖

*ST

嘉陵独董呼吁大股东保壳》，文章主要涉及以下事项：

1

、公司某高管在股东大会上提到：公司

2012

年预计能做到净利润扭亏，但

主业可能仍然会亏损，

2013

年，我们可能会在主业上实现扭亏为盈。

2

、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希望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通过资本运作

来改变

*ST

嘉陵的窘境。

二、澄清说明

媒体报道与事实不符。

1

、针对媒体报道的第一项情况，本公司段潇总经理在股东大会上表述

如下：针对股东关心公司经营问题，我讲几点：一是我们应当看到今年以来

全球经济都处于低谷，最近温总理、李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有几个讲话，多

次谈到今年国内国外经济形势严峻问题。 我们公司作为传统制造企业则更

是困难，由于受微车等替代品的挤压，摩托车市场更是出现下滑。 公司

2012

年上半年亏损

63,032,650.06

元，还没有扭转亏损的局面，但是公司积极推

进各项经营举措，力求经营能够不断改善。 从上传到工信部的数据看，公司

产销量指标出现了改善，跑赢了行业平均水平。鉴于全球宏观经济行势依然

严峻，公司要实现扭亏仍存在困难和不确定的风险。 二是公司正在实施转型

升级，近年来公司加大了对非主业的资产剥离工作，处置了很多的子公司以

及嘉陵大厦这样的资产，这个工作我们今后也将继续积极推进，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卸掉包袱，积聚资源。转型升级上，公司将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

中小排量向中大排量发展；二是发展雪橇为代表的特种车产品；三是利用嘉

陵本田的动力发展通用机械产品。 公司若简单依靠摩托车产品，经营将依然

艰难，目前整个摩托车行业进入微利时代，行业平均毛利水平在

10%-15%

左右，公司只有通过转型升级，才能够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尤其是特种车

项目，对公司经营改善将有很大的帮助。 只有三大产业形成联动，才能使公

司未来真正实现经营性盈利。

2

、针对媒体报道的第二项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表述：公司目前

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公司应抓住企业整体搬迁的历史性契机，要有长远

的规划，切实拟定有效的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扭转公司经营亏损局面。 同

时，希望公司也应充分争取和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大股东

的支持，以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截至目前， 公司大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或其

他可能对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意向性协议或谈判等的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涉及

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O

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